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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函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學

科學分認定疑義乙案，復請查照。

 

說明：  
 一、復貴校104年10月29日明新（老）字第1040011039號函。

 

二、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
條第2項第2款規定，自102年1月1日起，中華民國國民具
有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
畢業，曾修習社會工作（福利）實習或實地工作，領有畢
業證書，且其修習之課程符合第1款規定之五領域課程，
有證明文件者，得應本考試。上開五領域課程包括：
（一）社會工作概論領域課程2學科、（二）社會工作直
接服務方法領域課程3學科、（三）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
領域課程4學科、（四）社會政策立法與行政管理領域課
程4學科、（五）社會工作研究法領域課程2學科，每1學
科至多採計3學分，合計15學科45學分以上。

 

三、茲據所附貴校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之「研究方法」、「社
會研究方法」及「統計學與電腦軟體」、「統計學」之課
程大綱，依前開規定審查結果，該系開設之「研究方法」
及「社會研究方法」准予比照「社會研究法」；「統計學
與電腦軟體」及「統計學」准予比照「社會統計」採認。
又依104年12月9日本部社會工作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58次
會議決議，102年以後畢業者，其修習學科之課程名稱仍
應符合考試規則新制規定之五領域各課程名稱始得採計。

四、若有其他疑義或不明瞭之處，請逕向本部專技考試司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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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洽詢，電話：02-22369188轉分機3147。
 

正本： 明新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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